大冶市文化和旅游局行政处罚流程图


当事人提出听证要求（听证告知送达后3日内提出）告知听证事项（听证会7日前通知听证时间、地点）





当事人不要求听证





符合听证条件的进入听证程序，送达听证告知书，告知听证的权利。





当事人陈述、申辩，制作《陈述申辩笔录》





送达当事人





告知将予以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，并告之当事人权利。





作出当场处罚决定，制作当场处罚决定书。





形成《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》拟定处罚意见，报行政机关审定。





当事人陈述申辩，制作《陈述申辩笔录》





调查取证：必要时制作以下文书：《现场检查（勘验）笔录》《调查询问笔录）》《抽样取证通知》《抽样取证登记表》《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》《证据先行登记保存登记表》《鉴定书》等





调查取证：出示执法证件，查明并确认违法事实，必要时应填制《现场检查笔录》或《现场调查询问笔录》告知将予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，并告之当事人权利。





一般程序：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之外的。





简易程序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，对公民处以50以下，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。





不予立案：


七日内告知不予立案理由或反馈意见或移交有关部门处理





立　案





案件受理审查：


1．执法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；


2．检举（举报）材料；


3．上级批转或其它部门移送材料；


4．其它途径发现的。








